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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新华社北京 ９ 月 ３ 日电（记者

卫敏丽） 记者 ３ 日从民政部获悉，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６５ 周

年，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体现

党和国家对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

出贡献的老战士的关怀，今年我国将

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

补助金。

据介绍，此次一次性生活补助金

发放对象为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在

乡抗日老战士，发放标准为每人 ３０００

元。 发放资金由中央财政拨付。

民政部、财政部要求，各地民政

部门、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迅速组

织实施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

性生活补助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实中

央补助政策，确保补助金及时发放到

位。

同时，各地要加强对一次性生活

补助金发放工作的监督管理，做到资

金发放公正、公开、透明，确保专款专

用，不得挤占挪用。

9月 3日，抗日航空烈士秦少亭的女儿秦蓉慧（右三）、儿子秦鹏鸿（右五）和秦鹏骞（右四）等亲属在刻有秦少亭名

字的纪念碑前献花凭吊。 当日上午，为纪念抗战胜利 65 周年，南京各界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悼

念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壮烈牺牲的中、美、苏三国抗日航空烈士。参加当天纪念活动的有南京市各界人士代

表、部分抗日航空烈士亲属代表和师生代表。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 � 据《长江日报》9月 3 日报道

陡峭山崖下的一处荒坡，63 岁的宜昌

村民李先爱掀开一个装米的黄色尼

龙袋，10多根长短不一的白骨在 1 米

多高的荒草丛中暴露出来。 “就捡了

这么多，以前挖起来的都被拖走了”，

眼前的这堆遗骸是李先爱在方圆几

百米的地方找到的，他小心地将其堆

放在一起。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

南边村金鱼坪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

312省道 37公里处，因今年 4 月高速

公路开建，遗骸不时被人挖起。 经媒

体挖掘和曝光，六七十年前的那场中

日两军惨烈的对峙和战争，也随着这

些尸骨浮出历史。

中日两军在黄花乡对峙

1940年 6月宜昌沦陷。日军向西

北方向进犯。

黄花乡两河口以东地区一些地

方，均被日本占领，并修筑了大量半

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

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西犯四川。

这里是进入陪都重庆的重要关

口，战略意义显著。

国军第 75 军预备第四师， 下辖

三个团。 1941年春担负该地的防守，

这一年敌我双方拉锯战极为频繁。

据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政协做

统战工作的魏启俊介绍，这段历史在

《宜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第 11 辑中有

详细记载。

书中预四师已故战士易行锡口

述说，有一次，他帮通讯兵抬电线杆

时，与师长傅正模同行，看到师长一

路心情沉重，不时用手帕擦眼泪。

年纪较长的人告诉易行锡，“前

线战士激烈，将士伤亡太多，傅师长

很痛心。 ”

3000将士葬在金鱼坪

75 军的野战医院那时设在南边

村的养老坪，也就是现在的金鱼坪。

这里与易行锡的老家只隔着一

条河。 关于野战医院的一些情况，十

六七岁的他是亲眼所见。

入伍前，他每天都看到成批的伤

亡战士从前线运回， 轻伤员住轻伤

室，重伤员住重伤室，死了的立即掩

埋。

由于日军封锁了我军的运输线，

医药奇缺，全靠人工从三斗坪下面的

地方运送，数量有限，而且不能及时

送到。 因此，一般到了重伤室的战士，

百分之百的无救了。

有一次， 担架排三天没回后方，

医院就死了 60 多个伤员。 起初对死

去的人还能用白布裹一下，一人一个

土坑掩埋，坑里垫一点稻草。 后来战

争激烈，伤亡人数倍增，医院就顾不

过来了，干脆几个人一个坑或几十个

人一个坑。

在预备第四师驻南边村的 4 年

多时间里，养老坪野战医院后面的山

坡上， 一共掩埋了 3000 多位抗日战

士的忠骨。 凡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单独

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

在几块大石碑上。 易行锡记得其中一

个石碑上刻有 800多名士兵的姓名。

残碑铭刻“不成功，便

成仁”

南边村村民易生钱说，当时国民

党 75 军预备第四师野战医院就设在

他奶奶家。 父亲易顺沧是当时村里受

教育程度最高的，和预备第四师的官

兵交往较多，对该师情况较了解。 “小

时候，爸爸总是给我讲这段历史。 ”易

生钱回忆说，父亲介绍过，有一位名

叫郭德章的督战官， 是浙江奉化人，

当时受国民党第 6 战区委派，在南边

村督战，后来病死安葬在金鱼坪。 郭

德章也是长眠于此的唯一一位将官。

易生钱说，他爸爸也讲过，有 2 个中

校也埋葬在金鱼坪，其中一个叫卿国

权。

73 岁的村民秦德标出生于南边

村， 回忆起小时候 5、6 岁时的经历，

老人记忆犹新。“1942年，时任国民党

75 军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在南边

村买下 30 亩地用作阵亡将士公墓，

并在旁边建了一所野战医院。 ”秦德

标说，“将士在战斗中受伤后都被送

到这里治疗， 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不

少人都不治身亡并葬于公墓，埋在这

里的除了阵亡将士，还有许多死亡的

当地支援前线、运送生活物资和武器

弹药的民夫。 ”

在山坡上有一块残碑，是傅正模

师长为阵亡战友所立， 上面所刻的

“不成功，便成仁”几个字依稀可见。

� � 据新华社广州 ９ 月 ３ 日电（记者

毛一竹） 广深高速公路全长 １２２．８ 公

里，是连接广州、香港的“大动脉”，每

天通行车辆逾 １０ 万辆， 每天征收过

路费逾 １０００ 万元，堪称中国最繁忙、

最赚钱的高速公路。 但因没有服务

站、服务水平不达标一直受到消费者

质疑。 长达百余公里的广深高速公路

没有一处加油站，汽油耗尽的广州车

主赵绍华，只好眼看爱车被拖走。 为

讨回公道，赵绍华以广深高速公路服

务设施不合标准为由，起诉广深珠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要求退回一半通行

费 ３５ 元，赔偿拖车费 ２９０ 元；为所有

通行广深高速公路的消费者提供合

格的服务设施，在合格前减半收取通

行费。３日上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

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此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赵绍华自行

驾车从深圳经广深高速公路返回广

州。 途中，赵绍华见汽油不多，便前往

广深高速公路“新联加油站”加油，却

意外地发现该加油站已停止营业。 因

对路途不熟， 车内还剩有一些油，赵

绍华打算开到广氮出口的加油站加

油。 虽然以每小时 ９０ 公里的 “最省

油”方式驾驶，但不幸的是，赵绍华的

汽车在离广氮出口还有 ２ 公里多时

汽油耗尽。 赵绍华只得叫来拖车，把

车拖到广氮出口加油站，为此向广深

珠高速公路广州路政所缴费 ２９０元。

在 ３ 日上午的庭审中，赵绍华表

示，没有服务区的广深高速公路属于

“质量不合格产品”。 满足驾乘人员长

途旅行的基本生理、心理需求，满足

车辆加油、维修需求是高速公路服务

设施的基本功能。 根据高速公路工程

设计的相关行业标准，高速公路设置

服务站的间隔应不少于 ６０ 公里。

２００９年实施的《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

高速公路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规定，国家高速公路以及

城市密集区、通往大型旅游景点等交

通量较大的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间

距不宜大于 ５０公里。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诉

讼代理人谢晓尧当庭辩称，高速公路

主要是保障道路安全顺畅的，交通运

输部的《指导意见》不是“硬性”规定，

国家对高速公路服务站的设置也没

有法律规定，因此赵绍华的起诉不具

有任何法律依据，更不能把广深高速

视为“不合格产品”。 另一方面，谢晓

尧也承认，广深高速公路由于修建时

间较早，道路服务确实有进一步完善

的必要。 目前，高速公路上正在建设

新的加油站， 在高速公路上有 ４０ 多

个提示牌提醒驾乘人员，２０ 多个出口

不远处设有加油站，公路上有流动加

油车提供加油服务。 对赵绍华提出的

改变通行费价格，谢晓尧表示：“收费

价格的变动有政府的明确规定，不是

谁想变就能变的。 ”

庭审于 ３ 日中午 １２ 时许结束，

赵绍华表示不愿接受调解。 庭审后赵

绍华对记者说， 自己是一名律师，打

这场官司不是为了几百块钱，不是为

了争输赢， 而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

利，许多公益诉讼“输掉了”官司，却

“赢来了” 有关部门对消费者权益的

重视。 目前，高速公路普遍存在“服务

不达标”，对消费者来说不公平、不合

法。

司机张先生说，整个广深高速途

中只有一个临时厕所，加油站都在两

端出口，对司机来说很不方便，许多

人把车停在路边随地解手，不仅不文

明，也带来安全风险；车辆没油时无

法加油， 驾驶员困乏时无法休息，车

坏时无法维修，给驾乘人员造成很多

困扰。

� � 据新华社福州 ９ 月 ３ 日专电（记

者 郑良）福建省长乐市法院近日对

一起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做出一审判

决， 原告谢某的 ５１ 万余元存款被不

法分子以伪造银行卡方式骗领，银行

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未尽保障储户银

行卡账户资金安全义务构成违约，应

当向储户赔偿存款损失及利息。

长乐市法院审理查明，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谢某委托他人持其 ２ 代身份证在

当地一家银行支行开立个人银行卡

账户。同年 １１月，有人持伪造的银行

卡和谢某的一代身份证在该银行的

另一城区支行成功办理重写磁业务，

并多次取款共计 ５１万多元。

谢某通过预留号码手机收到银

行上述业务短信通知，即向银行核实

情况，后认定被人伪造银行卡骗取存

款，随即向警方报案。事后，由于双方

对银行卡账户存款被骗取引起的赔

偿问题协商未果，谢某遂将该银行支

行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谢某以真实身份

在该银行支行开立银行卡账户，双方

因此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在处理大额资金业务

时，银行对客户的身份证件及支付凭

据负有实质性审查义务，对其开展的

银行卡业务负有审慎性风险管理责

任， 以最大限度保证储户的存款安

全。

但在该案中，银行工作人员办理

银行卡重写磁及取款业务没有持审

慎态度，未按规定操作，未能识别伪

造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以致谢某账户

存款被他人骗取，具有明显过错。 该

银行支行作为开户行，未尽保障储户

银行卡账户资金安全义务已构成违

约，应当遵从法定的依合同履行义务

原则，对谢某银行卡账户存款被骗取

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该银行支行赔付储户

谢某存款损失 ５１万多元及利息。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他人身份

资料办理银行卡案件屡见不鲜，福建

警方说，对于那些拿着别人丢失的身

份证办卡者，银行可以通过在柜台安

装身份证识别仪识别出哪些是已挂

失的身份证，进而查明办卡者真实身

份，目前，安装身份证识别仪的银行

还不多， 一些银行的安全意识还不

强。

补助在乡抗日老战士

一次性发放 3000 元

湖北三千抗战将士遗骨背后故事

师长买 30亩地作公墓

广深高速百余公里无油站

惹车主起诉

不法分子骗领存款

银行被判全赔


